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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决定，市工人文化宫就
“除危改造、回归公益”后的部分场
地，面向社会诚征职工服务合作项
目。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合作场地情况
1、此次公开诚征合作项目的场

地，为市工人文化宫实施“除危改造、
回归公益”工程后的部分场地，按照
《工人文化宫除危改造及回归公益项
目设计方案》分为两个区域，即：文化
宫东侧一楼区域 180平方米，西侧负
一楼区域 640平方米（详见《工人文
化宫除危改造及回归公益项目平面
图》）。以上场地产权明晰，没有任何
争议，归市工人文化宫所有，由市工
人文化宫管理使用。

2、合作场地一切以改造后的现
状为准，请参与者务必了解场地现
状，一旦报名参与，即表明已了解和

认可房屋场地结构和品质，我单位不
对超出房屋场地现状的任何情况承
担责任。

二、合作项目要求
（一）共性要求
1、拟合作场地可投资兴办的项

目，必须符合工人文化宫整体项目规
划方向，符合工人文化宫的职能要
求。围绕文化宫的主责主业，面向全
市职工提供服务。

2、项目由合作方承担投资及运
营成本。

3、项目须完成市工人文化宫规
定的公益服务任务。

4、为维护工会资产的安全完整和
保值增值，项目须确保市工人文化宫
一定的固定收益，此项按照第三方资
产评估机构确定的固定收益标准计算。

5、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

强和规范工人文化宫管理的意见》
（总工发 [2016]21 号）所列负面清单
的项目不在合作之列。

（二）个性要求
1、文化宫东侧一楼场地，服务项

目以文创产品、提升职工高品质生活
定制服务、国潮特色产品展示、地方
特产（不含农副产品）展示等为主。

2、文化宫西侧负一楼场地，以职
工文体服务、休闲娱乐、职工科技创
新等为主。

三、报名参与办法
1、凡有志于职工公益服务，有较

强经济实力和良好信誉，具有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社会组织、企业单
位及个人均可报名参与，报名时，单位
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复印件（加盖
公章）、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其复印
件，个人须提供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2、报名时间：2022年 4月 1日-4
月 15日。

3、报名地点：十堰市工人文化宫
（十堰市总工会办公楼 1楼物业部）。

4、联系人：向腾飞
电话：8661580、18607287758。
5、欢迎有意者到现场考察，提交

项目投资计划书，项目计划书提交时
间为：2022 年 4 月 15 日 17：30 前。
具体合作项目和方式由市总工会文
化宫项目领导小组组织评审并报上
级批准后确定。

6、本公告由市工人文化宫负责
解释。

四、监督执纪
本次诚征合作项目由总工会机

关纪委全程监督执纪。
十堰市工人文化宫

2022年4月1日

十堰市工人文化宫诚征职工服务合作项目的公告

本报讯 在红卫便民市场做生
意的王先生向十堰晚报秦楚网新闻
热线 8110110 反映，称从 4 月 1 日
开始，市场管理方提高了摊位费，
从原来的 600 元涨到 900 元，他认
为不合理。

4月 1日上午，记者来到红卫便
民市场，看到市场靠门口的位置有些
商户已经在营业中，而商场靠里面还
处于装修中。据王先生介绍，他的摊
位是卖肉类产品，市场改造前摊位费
是 600元/月，开发商承诺的是一年
之内不涨价，可改造完后摊位费提高
到了 900 元/月。王先生有两个摊
位，每个月比以前多支出 600元，对
此，王先生觉得涨幅太大，不太合理。

记者来到红卫便民市场管理办
公室，据市场管理员赵光文介绍，随
着便民市场运营年限的增加，便民
市场凸显布局乱、设施旧、档次低、
环境差等问题，为了打造干净整洁、
规范有序的新市场，红卫便民市场
从 2月 8日开始改造，整个市场的改
造内容包括摊位的改造、墙面和地面
贴砖以及监控、消防设施、公共区域
的照明等，整个改造工程日前基本完
成。市场改造完成后，市场管理方对
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摊位费首先是
按照类别收取，其次再按面积大小
收。对于承诺一年内不涨价的问题，
赵光文表示，当初由于市场改造缺少
资金，不涨价只针对市场内提前预收
了一年费用的门面商户，而肉类商户
是按月收取的，所以不在此项优惠范
围之类。“摊位费我们都是通过核算
统一计算出来的，不存在不规范收费
的情况。”赵光文说。

对于摊位费上涨的问题，记者
联系了负责该市场的张湾区市场监
管局红卫监管所的负责人刘俊。刘
俊表示，市场方与商户关于租金的
收取行为属于市场交易行为，其收
费的标准不在政府定价范围内，由
于此市场交易行为不在监管部门职
责范围内，所以对市场方租金上涨
的行为无权干涉。

本报讯“前几日，我回来时看到
门口污水横流，打开房门才发现家里
被淹。经过检查，是从厨房的下水管道
返出来的污水，这个房屋空置快一年，
我觉得是主管道出了问题，但物业不
管。”近日，家住柳林路老市委大院小区
的袁先生向十堰晚报秦楚网新闻热线
8110110反映此事。

记者来到袁先生家，看到一室一
厅的小户型房间内，床和柜子、桌脚都
泡在水中，厨房地面也被污水全部淹
没，并伴有刺鼻的味道。袁先生告诉
记者，这是他闲置的小户型房子，过完
年准备简单收拾一下租出去，没想到房
屋内会变成这样。

袁先生发现，只要楼上邻居厨房用
水，就会通过他家厨房的下水管道返上
来，并且气味难闻。2021年9月发生过
一次类似情况，当时他自费花了200元

通了水管，没想到今年又出现这种情
况。袁先生认为，既然是在没人入住的
情况下堵的，那一定是主管道出了问
题，这应该是物业管辖的范围，但物业
公司以未交物业费为由推脱不管。

记者找到老市委机关大院物业服
务部一位工作人员，他表示：“此小区
是机关单位管辖的老小区，每栋楼都
有划分的隶属部门管理，该小区没有
交过物业费，仅仅只交了垃圾清理费，
所以水管问题并不在物业管理范围
内，建议去找管理部门市总工会。”经
过记者电话联系，市总工会工作人员
表示请师傅过去先把目前的问题解
决，以后再抽时间解决主管道的问题。

目前，袁先生家的水管已被疏
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我
家门口靠近小区通道，一旦被堵，污水
流至门外，既不美观也是安全隐患，希
望有关部门能尽快解决根本性问题。”
袁先生说。

本报讯“小区张贴通知称，从 4
月 1日起电动车、摩托车停在小区车
库里一个月要收 100元，我就没听说
过电动车、摩托车停小区地下车库要
收费的。”2日中午，家住在南北世纪
城小区的业主张女士向本报新闻热线
8110110反映，小区物业 3月在电梯
口张贴通知，凡在地下车库停放电动
车、摩托车的业主，每个月需缴纳 100
元停车费。业主们强烈反对，认为收
费不合理。

“以前我们的车都停在地下 4层

的电动车、摩托车专用停车场，从昨
天开始，物业把原本车库进出口的栏
杆加长，无论车辆还是行人都无法通
行。”2日 15时，记者来到该小区，张
女士表示，以前小区里的电动车、摩
托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现在为了收
费，专门加长了栏杆。

“因为现在不让进，早晚高峰时
电动车、摩托车将小区出入口堵得水
泄不通。晚上，车只能停在路边，不
安全也不是长久之计。”张女士说，她
和部分业主将相关情况发到业主群
后，不少业主都认为物业的这一做法
不合理。

了解情况后，记者来到南北世纪
城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曾女
士告诉记者，此举是开发商的决定，

“开发商下发了通知，我们只负责执
行。”当记者追问原因时，曾女士表示
不清楚。随后，记者多次联系开发
商，却始终拨不通电话。

南北世纪城开发企业如此收费
是否合理？为此，记者采访了市发改
委价格管理科。市发改委价格管理
科工作人员介绍，如地下车库产权属
于开发企业，车位是否收费、收费标
准由开发企业决定，但开发企业需明
码标价。

市场改造后摊位费增加引质疑
相关部门：市场交易行为，无权干涉

■记者 秦洪涛

电动车摩托车停小区车库要收费？
物业：开发商通知收取 物价部门：由开发企业决定，但需明码标价

■记者 杨天娇

家里返进污水 厨房两次被淹
■文、图/ 记者 梁静

袁先生家的厨房地面全是污水。


